
2024 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
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根据惠州市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支持学前教育发

展中央资金的通知》（惠财科教〔2023〕168 号）、《关于追加下

达 2024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的通知》（惠财科教〔2024〕

63 号）精神，市教育局第一时间部署相关工作，并按通知要求

及时做好联系人员报送，细化绩效评价目标，确保在资金下达的

30日之内分配至市直幼儿园和县区教育部门。2024年支持学前

教育发展中央资金（含追加）共 2108.78万元，主要用于公办园

的建设和设备采购，改善乡镇中心幼儿园的办学条件，支持“乡

镇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”建设。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和管理情况分析

2024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（含追加）共 2108.78万

元已下达到各县（区）财政部门和教育部门，由县（区）教育局

和市直幼儿园作为实施主体，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规定执行，确保

资金使用程序合法合规。落实资金管理主体责任，科学管理和使

用资金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2024 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的总体绩效目标为巩固



全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8%以上，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

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85%以上。通过新建、改扩建一批公办

幼儿园，扩大普惠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供给，并对乡镇公办中心幼

儿园给予支持，完善了园所设施设备，改善了办园条件，提高学

前教育普惠保障水平。

对 34所以上能够辐射带动薄弱园开展科学保教的乡镇公办

中心幼儿园给予支持；支持 3个省级“乡镇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

资源中心”和 7个市级“乡镇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”建

设。通过推进“乡镇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”建设，以乡

镇中心幼儿园为支点，辐射提升镇域内其他各类幼儿园，重点提

升农村幼儿园和薄弱幼儿园保教质量，优化区域学前教育资源配

置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。
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数量指标：

（1）巩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。2024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指

标值为 98%，实现值为 97.8%。由于经济形势下行，入园适龄儿

童家庭自带的比较多，因此未能达到 98%。

（2）支持“乡镇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”建设。已

完成 2024年中央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年度绩效目标，有序推

进惠城区横沥镇、惠东县平山街道和仲恺区沥林镇“乡镇学前教

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”建设工作，并指导每个县（区）各创建

1 个市级“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”。通过优化城乡学前

教育资源配置，带动镇域内幼儿园开展教研活动、规范园所管理、



提高办园质量，加快推进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

（3）支持乡镇公办中心园建设。已完成 2024年中央支持学

前教育发展资金年度绩效目标，完成值大于指标值（32所），超

额支持 34所城市优质园和乡镇公办中心园，进一步提升了区域

内乡镇公办中心园办园质量，更好地带动区域内薄弱园发展。

2.质量指标：

（1）新建、改扩建项目质量达标率 100%，完成绩效目标；

（2）设备采购质量合格率 100%，完成绩效目标。

3.时效指标

资金使用进度。2024 年中央下达我市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

央资金年度资金总额 2108.78万元，截止到 2024年 12月，已完

成拨付 1381.46万元，执行率达到 65.51%，未达到绩效目标，主

要原因：一是博罗县有 430万元和惠东县 33.26万元因财政困难，

项目已完成，去函财政请款，仍未能拨付。二是惠城区用于各乡

镇中心幼儿园的项目工程质保金需待验收满一年才能申请支付。

4.社会效益指标：

（1）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。全市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

比 54.88%，完成值大于指标值（50%），完成绩效目标。

（2）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。公办幼儿园和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 93.22%，完成值大于指标值

（86%），完成绩效目标。

5.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

（1）幼儿园教职工满意度。全市学前教育满意度达 96.67%，

完成值大于指标值（90%），完成绩效目标。



（2）家长满意度。全市学前教育满意度达 95.7%，完成值

大于指标值（90%），完成绩效目标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4 年中央下达我市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年度资金

总额 2108.78 万元，到目前为止全面执行数为 1381.46 万元，执

行率达到 65.51%，结余资金数为 727.32 万元。截至 2024 年 12

月 31 日支出率未达预期的原因，一是博罗县有 430 万元和惠东

县 33.26万元因财政困难，项目已完成，去函财政请款，仍未能

拨付。二是惠城区用于各乡镇中心幼儿园的项目工程质保金需待

验收满一年才能申请支付。

我局高度重视中央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的执行情况，对照

资金使用进度每月进行通报，督促县（区）教育部门要及时进行

项目验收并提交资料，继续加强与县（区）政府及财政部门的沟

通，密切跟进资金支付流程，配合做好相关工作，力争早日完成

资金支付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对 2024 年中央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2108.78 万元的使用

情况，绩效自评为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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